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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6民初4174号

杭州微旺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顺
食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支付
货款及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独任
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
26日上午9时在本院上泗人民法庭第1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563号
姚芳：本院审理原告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姚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浙0108民初
563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
起或者公告期届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831号
王加彬、魏强、熊益斌、李海峰、杨军、王刚：本院受理

原告汪东来诉被告王加彬、魏强、熊益斌、李海峰、杨军、王
刚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108民初8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加彬在未缴纳
出资110.4401万元范围内，对浙杭钱塘劳人仲案（2022）
623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杭州因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
原告汪东来的债务（包含经济补偿金12万元及自2022
年6月18日起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的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
的债务，被告熊益斌、李海峰、杨军、王刚分别在未缴出资
12万元、9万元、5.1504万元、6.438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
责任；三、被告王加彬、李海峰、王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汪东来公告费损失650元；案件受理费
2770元，由被告王加彬、熊益斌、李海峰、杨军、王刚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035号
丁苏：本院受理原告程柯润诉被告丁苏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7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执155号
俞梦瑶：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杭州富阳晨升贸易有

限公司管理人与被执行人俞梦瑶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
中，申请人赵文祥以债权转让为由向本院提出变更其为
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变更申请书及
证据材料副本，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347号
桐庐县皓佳装饰材料店：本院受理原告章伟与被告

桐庐县皓佳装饰材料店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3）浙
0122民初13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桐庐
县皓佳装饰材料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章伟违约金6080元；二、被告桐庐县皓佳装饰材料店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付原告章伟32寸液晶电
视机（普通电视，价值1000元）；三、驳回原告章伟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440元，由原告章伟负担240元，由被告桐庐县皓佳装
饰材料店负担200元及公告费650元。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7民初1858号
邵承利：本院受理（2023）浙0127民初1858号原告

江国庆与被告邵承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
一百七十条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宋晓玲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4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272号
廖祖保（公民身份号码：362226********0639）：本

院受理的原告喻金彪诉被告廖祖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
合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
8月4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527号
韩双胜（公民身份号码：3408221986****5810）：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燕芬诉被告韩双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4日8时45分在本院望春
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528号
何冬茶（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3****1862）：

本院受理的原告翁小明诉被告何冬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4日9时30分在本
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887号
杨银龙（公民身份号码：4110231989****0535）：

本院受理的原告汇益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诉被告徐强、赵爽、杨银龙、杭州捷帮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4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169号
宿彬（公民身份号码：1324211966****0216）、谢

荣慈（公民身份号码：1330221970****066X）：本院受理
的原告常英波诉被告宿彬、谢荣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望
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530号
陈雷（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76****6795）：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梁山泉酒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陈雷合同
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24日10时30分在本院望春法
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450号
赵正伟（公民身份号码：3326021975****2913）：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甬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赵
正伟、宁波雅沐居家具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
24日11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767号
曹林魁（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90****6331）：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潇燕板材商行诉被告曹
林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17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曹林魁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潇燕板材商行货
款2735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48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曹林魁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437号
樊国芳（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73****1814）：

本院受理的原告左丁根诉被告樊国芳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7月26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395号
赵伟龙（公民身份号码：3412211995****7853）：

本院受理原告章兆福与被告赵伟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13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赵伟龙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
内归还原告章兆福借款11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88元，由被告赵伟龙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负担（原告已缴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
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97号
何德流（公民身份号码：4509231999****8274）：

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矸凤凰宾馆与被告何德流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19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何德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矸凤凰宾馆住宿服务费
708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公告费已由原告预付，被告应在履行义务时一
并返还），均由被告何德流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331号
张西文（公民身份号码：3709211994****3317）：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
北区支公司与被告张西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1、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331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7月2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11号
杨爱理（公民身份号码：3311261994****2719）、

宁波赢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泉州青葱年华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叶斌、宁波市镇海沁丝缘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唐艳冰、王代芬、杨爱理、第三人宁波赢家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被告唐艳冰、王代芬提起上诉，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证据。唐艳冰、
王代芬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3）浙0206民初31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
以改判。2、请求确认上诉人唐艳冰、王代芬不具有宁波思
利及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资格。3、本案一
审、二审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355号
时陈（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88****1798）、方

波（公民身份号码：3426011984****7438）：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时陈、方波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
令被告时陈偿还原告支出的代偿款152765.03元；赔偿
原告代偿款的资金占用费；2、判令被告时陈支付原告支
出的律师费3300元；3、判令被告方波对前述两项诉请所
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确认原告对案涉车牌浙
BQT185高尔夫牌车辆的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7日14时00分在小
港法庭第三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186号

蒲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乾坤食品商行与
被告蒲丹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186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蒲丹丹支付原告宁波市鄞州
乾坤食品商行货款22600元，并支付自2023年1月19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欠款22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元，由被告蒲丹丹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蒲丹丹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

接支付给原告宁波市鄞州乾坤食品商行。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1240号
谭丽娟：本院受理原告向以东与被告谭丽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向以东的诉请要求：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1.5万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晓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3
年7月26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422号
郑佳：原告宁波市镇海区富缆电气经营部与被告郑

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42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郑佳支付原告宁波市镇海区富缆电
气经营部货款3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郑佳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6284号

黄西平：原告唐永勤和被告黄西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8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145号
李逢付：本院受理原告成云松与被告李逢付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3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349号
赵劲：本院受理原告神尊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赵劲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
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由审判
员陈奕独任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7日14时15分在本
院福明法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916号
王二林：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金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二林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7日14时
0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847号
成都黎武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武建义、李乐：本院

受理的原告孙舒雨与被告成都黎武公寓管理有限公
司、武建义、李乐（2022）浙0212民初14847号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148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1368号
王新才：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同波诉你与李军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3民
初136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王新才应
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归还原告吴同波借款100000
元，并支付按借款10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21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年利率3.65%）计算的至款清日止的
逾期利息；二、被告王新才不能履行及依法强制执行仍
不能履行债务的，被告李军磊应对上述借款中的50000
元及相应利息承担还款责任；三、被告王新才应于本判决
生效后30日内归还原告吴同波案件公告费650元；四、驳
回原告吴同波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2300元，由被告王新才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
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破21号之一

本院于2022年8月26日裁定受理余姚市攀越电器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宁波正德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5月30日，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
院提出申请，称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无法移交财务
账册，没有财产可供分配，且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的
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和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也
没有财产可供分配，请求本院依法终结破产程序。本院
经审查认为，依现有证据，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没有
其他财产可供分配，也无法支付管理人报酬和管理人执
行职务费用，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终结
本案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本院
于2023年6月2日裁定终结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291号
秦小犇：本院受理原告王号与被告宁波雅苑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江苏申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秦小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江苏申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不服（2022）浙0282民初9291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222号
淮安裕丰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宁波际

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淮安裕丰盈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82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淮安裕丰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支付原告宁波际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39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909元，由
被告淮安裕丰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464元，由被告淮安裕丰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因原
告已垫付，故由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交付
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333号
范登彬：本院受理原告孙兰芝、刘佳佳、刘佳乐、刘

玉新、梅兰芳与被告范登彬、潘一新生命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
告知书、（2023）浙0282民初4333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上述
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704号
毕淑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凯威鞋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毕淑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偿付买卖价款197272元；2、要求被告承担自
2020年4月11日始至实际清偿日止以197272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
30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杜姝璇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8月4日上午9时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332号
谭祖成：本院受理的原告于旋诉被告谭祖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谭祖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于旋
借款508900元，并支付原告以508900元为基数、自
2023年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二、被告谭祖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
原告于旋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2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9109元，由被
告谭祖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
本案公告费用650元，由被告谭祖成负担。该款已由
原告交纳，由被告谭祖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
付原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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